
壹、目  的：為推廣紅十字會水上安全救生教育，發展水上安全救生志工組織。 

貳、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教育訓練處（以下簡稱本會）。 

參、承辦單位：本會教育訓練處 

肆、協辦單位：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伍、訓練辦法： 

一、 訓練地點： 

（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游泳池士林校區。 

（二）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三） 成功湖水域 

（四） 萬里海域 

二、訓練時間：113年 5月 09日至 113年 5月 31日(實際課程時間依課程表為主) 

陸、報 名：  

（一） 資  格： 

1. 年滿 16足歲。（16歲以上未滿 20歲者，應經法定監護人同意簽具切結書，方可報名參

加訓練）(開訓前未滿 18足歲不得領取體育署救生員訓練合格證書) 

2. 身心健康(以體檢表為憑)。 

3. 5分鐘內游完 200公尺(含蛙泳 100公尺、捷泳 100公尺)及潛泳 20公尺以上的游泳能

力。 

（二）報名表： (如附件)。 

（三）日  期：113年 5月 9日 (四) 開訓前完成報名。 

（四）報名地點：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11174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九段 212 號 

      連絡電話：02-28109999 

 （五）承辦人：陳瑞斌 02-28109999*3101 

捌、訓練費：體育署合格證新台幣 8,000 元整、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學生體育署合格證新台幣

7,000 元整、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學生協會證新台幣 3,500 元整。 

玖、注意事項： 

1. 學員需於報名時繳交報名表（含身分證影本正反面）、費用、一吋照片 5張(含電子檔)、

公立機構體檢表。 

2. 並使用郵局現金袋方式將報名表、照片及、體檢表費用寄至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陳瑞斌

老師，或親自報名。 

3.如學員入訓當天測驗未達標準無法入訓，將酌收保險費 500元。 

4.學員入訓當天可扣除保險費後退費，如訓練期間因個人因素退訓，則不退回任何費用。 

拾、本計劃經支會審查同意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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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體育署水上安全救生員訓練班課表     2024.04.11 
日期 星期 時 間 單元名稱 內容要點 主課教練 時數 備註 

05/09 四 

1730 報    到   編隊  開訓 紅十字會  教育訓練處 
1800 
1900 認識紅十字 

1.紅十字運動。2.紅十字組織。 
3.紅十字宗旨、原則及標誌。 

蔡之霖 0/0  

1900 
2000 

性別平等 
教育 

(1)性別平等意識。 
(2)性侵害或性騷擾因應與創傷。 

蔡之霖 1/1  

2000 
2100 法律常識 水上安全相關法律常識。 蔡之霖 1/2  

2100 
2200 基本救生 1.徒手。2.物援。3.拋擲。4.涉水。 陳彥均 1/3  

05/10 五 

1800 
2000 

基本救生   
游泳法 

1.抬頭捷泳。2.抬頭蛙泳。3.側泳。4.基本仰泳。 陳彥均 2/5  

2000 
2100 入水法 1.靜式。2.跑跳式。3.平跳式。4.跨跳式。5.高跳式。 周宏儒 1/6  

05/11 六 

0800 
1000 自救與求生 

1.漂浮。2.韻律呼吸。3.踩水。4.求生游泳 。5.衣服利
用。6.抽筋自解。7.藉物待援。8.保溫。9.火海通過。 

林季宏 
2/8 

 

1000 
1200 

基本救生   
游泳法 

5.徒手潛泳。6.基本潛泳。 2/10 
 

1300 
1600 

舟艇安全 2.無動力小舟。4.交換位置。 
5.翻覆處理。6.水中上船。 

林季宏 3/13  

1600 
1700 

激流、河海 
救生 

1.救生板。2.救生浮標、救生浮筒。 
王雅君 1/14  

05/12 日 

0800 
1000 浮潛與搜救 1.裝備：蛙鞋、面鏡、呼吸管。 

張世杰 

2/16 
面鏡、呼吸
管、蛙鞋。 

1000 
1200 浮潛與搜救 

1.入水：跨步、後滾 。 

2.搜索：織布式、地毯式、標竿式。3.水下救援。 
2/18 

4米繩 

1200 
1500 術科複習 術科複習 吳成章 3/21  

05/13 一 

1800 
1900 防衛法 

1.單手阻擋。  2.雙手阻擋。 
3.雙手下壓。  4.單腳蹬離。 陳彥均 

教練團 

1/22  

1900 
2100 術科複習 術科複習 2/24  

05/14 二 

1800 
1900 接近法 1.預備動作。2.正面。3.背面。4.水中。5.水底。 盛春嘉 1/25  

1900 
2100 解脫法 

1.抓腕解脫。2.正面推肘。 
3.背面推肘。4.雙淹溺解脫。 

林季宏 2/27  

05/15 三 

1800 
2000 起岸法 3.頸椎傷害處理。 陳彥均 2/29  

2000 
2100 帶人法 1.藉物帶人。2.抓衣。3.抓腕。4.抱胸。5.疲乏。 陳彥均 1/30  

05/16 四 

1800 
1900 起岸法 1.淺水：1.攙扶式。2.拖拉式。3.馬鞍式。4.馬蹬式。 

周宏儒 
1/31  

1900 
2100 起岸法 2.深水起岸：1.扶托式。2.直拉式。 2/33  

05/17 五 
1800 
2000 術科複習 術科複習。 吳成章 2/35  

05/18 六 0900 
1800 急  救 依紅十字會急救員訓練辦法規定。 

 
教練團 

8/43 紅十字會 

05/19 日 0900 
1800 急  救 依紅十字會急救員訓練辦法規定。 

 
教練團 

8/51 紅十字會 

05/25 六 

0700 
1500 

舟艇安全 
1.IRB快艇救生、沙灘體能訓練。2.無動力小
舟及動力船艇。3.駕駛：操槳、舷外機。 
4.交換位置。5.翻覆處理。6.水中上船。 

吳成章 
教練團 

8/59 
萬里 

激流、河海 
救生 

激流游泳、徒手及器材救生、淺灘渡河。 

1.救生板、2.救生浮標、救生浮筒。 
6.開放水域自救與求生。 

1500 
1600 器材保養整理。 0/59 

05/26 日 0700 
1500 

舟艇安全 
2.無動力小舟。4.交換位置。 
5.翻覆處理。6.水中上船。 吳成章 

教練團 
8/67 成功湖 

激流、河海 激流游泳、徒手及器材救生、淺灘渡河。 



救生 1.救生板、2.救生浮標、救生浮筒。 
6.開放水域自救與求生。 

1500 
1600 器材保養整理。 0/67  

05/29 三 

1800 
2000 術科複習 術科複習。 吳成章 

教練團 

2/69 
 2000 

2100 筆試總複習 筆試（紅十字運動、法律常識及水上安全救生知識） 1/70 

05/30 四 1800 
2100 單項測驗 

1.救生游泳。2.求生游泳。3.救生技術。 
（各單項測驗不合格者，不得參加綜合測驗。） 

吳成章 
教練團 

3/73  

05/31 五 
1800 
2100 
 

綜合測驗 救生技術應用能力。 
吳成章 
教練團 

3/76  

  2100 結訓     
附註： 
1. 總教練：吳成章 
2. 教練團：林季宏、陳彥均、張世杰、郭威聖、蘇侑芯、蔡之霖、陳虹秀、王雅君、盛春嘉。 
3. 本課表如有變更或未盡事宜另行通知。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體育署水上安全救 生員訓練專班  第 1 1 3 0 1 期 

報 名 表 

年   月   日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英文姓名 

(同護照) 
 

性

別 

□男 

□女 

血型  
出生地  

身高 cm 

出

生 

民

國 
  年    月   日 

電

話 

公：             行動： 

宅：             Email： 

學

歷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碩士□博士  畢/肄 

服務單位 

 就讀學校 
 

通訊地址  

緊  急 

連絡人 
 

關

係 
 

聯

絡 

電話： 

地址： 

同 意 參 訓 及 健 康 聲 明 切 結 書 

一、 以下立切結人             茲願接受參加紅十字會舉辦的游泳池救生員訓練，訓練

總時數須符合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訓練彙編規定全程參與訓練，課程期間最多僅能請假

4小時，並配合開班教練補足缺課時數。 

二、 本人確定絕無吸食或施打任何毒品及違禁藥物或熬夜且無患有氣喘、心臟血管疾病、

癲癇症或重大疾病等不適情形。 

三、 本人明白水上活動可能帶來的危險，如未遵守場地及活動規定，貴會得以停止本人參

與活動；若因此衍生意外或財物損失，願自負完全責任，不得對 貴會有關的教練及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水上安全救生大隊有關人員做任何訴訟及賠償要求。 

四、 本同意書經本人親閱確認屬實，始簽署如下： 
立切結人： 法定代理人（未滿 20 歲）    ：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新訓：身分證影本（正面） 

 

新訓：身分證影本（背面） 

 

報名/收件 

□年滿18歲                         □未滿20歲，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個資同意書                       □體檢表 

□1吋或2吋證件照五張               □檢附急救訓練證明 

□費用_______________元整                  



 
學員健康諮訽表 

姓 名  出生日期  

身高  體重  血 型  

緊急聯絡人  關係  
緊急聯絡人 

電話 
 

1. 過去一個月來說，您認為您目前的健康狀況是？□很好 □好 □不好 

2. 過去一個月來說，您認為您目前的心理健康是? □很好 □好 □不好 

3. 過去一個月內，喝酒行為? □不喝酒 □時常喝酒 

4. 過去一個月內，您曾在運動過程當中昏倒嗎? □是 □否 

5. 過去一個月內，常覺得焦慮、憂鬱嗎？ □沒有 □很少 □時常 

6. 過去一個月內，常覺得胸悶嗎？ □沒有 □很少 □時常 

最近三年

是否患有

以下疾病

或症狀 

個人疾病史：勾選您本人曾患過的疾病 

□心臟疾病 □哮喘 □暈眩 □高血壓 □腎臟病 

□懷孕 □癲癇 □甲狀腺 □血友病 □酒精中毒 

□低血壓 □弱視 □糖尿病 □肺結核 □皮膚過敏 

□紅斑性狼瘡□過敏(藥物/食物)□心理或精神疾病 

□其他 □無 

最近三年

曾經接受

過 的(重

大)手術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學員簽名  

未滿二十

歲且未結

婚者須法

定代理人

簽名 

 

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健康諮詢表內容因涉及個人隱私，本機構將依個資法相關規定妥善保管。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參加救生員訓練契約書 
第一條：本人身體健康狀況良好，體力甚佳，無任何疾病，訓練期間，若發生純屬自身健康、

安全或意外事件，願自行負責（檢附報名前三個月內醫療機構證明文件）。 

第二條：受訓期間嚴守團隊紀律，服從教練指導，不無故缺席、遲到或早退。若遇臨時突發事

故遲到、缺課，須於三日內與開班教練協調時間完成補課手續。 

第三條：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個人因素無法上課，依下列標準退費： 

一、退費均以匯款方式退費，辦理退費每筆扣除銀行匯款手續費(30元)費用。 

二、學員於開課日前第 30日至第 8日提出退費申請者，退還繳納費用總額 90%。 

三、學員於開課日前第 7日至第 1日提出退費申請者，退還繳納費用總額 80%。 

四、學員於實際開課後提出退費申請、中途退訓或訓練不合格者則不予退費。 

五、退費金額=(報名費用×應退還費用比例)-銀行匯款手續費。 

六、本會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全額退還已繳費用，銀行匯款手續費由本會吸收。 

第四條：為維護訓練期間學員之人身安全保障，同意由承辦單位依教育部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

第 17 條規定，統籌辦理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三百萬元。 

 二、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三、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二百萬元。 

 四、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三千四百萬元。 

第五條：如遇不可抗拒因素將順延補課，若產生額外保險費由學員負擔，無產生額外保險費則

免。 

第六條：成績考核：水上救生訓練之學術科均以 75 分為及格標準，另急救教育認證採學術科

均以 70分為及格標準。 

訓 練 單 位：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簡稱甲方） 

立 契 約 人：  

地 址：  

乙 方：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未滿二十歲應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法定代理人：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救生員訓練授證制度個人資料運用同意書 
1. 教育部體育署委由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以下簡稱本會)辦理救生員訓

練。基於辦理人身保險之目的蒐集本人的個人資料，包括下列項目：

【身分證字號、姓名、電話、戶籍地址……等】 
 

2. 對於本人救生員訓練期間的個人資料使用，教育部體育署及本會應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相關法令於各項業務範圍內

進行處理及利用。 
 

3. 本人同意，即日起至活動結束後三年，教育部體育署及本會遵守個

資法第 20 條之規定，在符合蒐集之特定目的下處理及利用個人資

料。 
 

4. 本人的個人資料於非救生員訓練期間繼續儲存於教育部體育署及本

會，除應本人之申請、教育部體育署及本會行政管理或公務機關依

法執行事項外，教育部體育署及本會不得提供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

料。 
 

5. 本人就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得行使以下權力：查詢或請

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

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6. 本人理解若不提供個人資料，將影響活動業務辦理及後續相關權益。 
 

7. 教育部體育署及本會應盡個人資料保護法保障個人資料安全之責

任，非屬本同意書個人資料利用情形，應先徵得本人同意方得為之。 

 

立 同 意 書 本 人 ： 

身 分 證 字 號  

簽 名  

法 定 代 理 人 ： 
（未滿 20歲需法定代理人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簽 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